关于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反馈意见
我会依法对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形成如下反馈意见。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规定，请你公司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不能在30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的，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并说明理由及具体回复时限。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
1.申请材料显示，公司将会在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请申请人补充披露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募集资金相关管理制度的建立运行情况，保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按披露用途合理使用的措施。请主办券商、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材料显示，本次内资股发行未确定发行对象，发行对象的范围为不超过35家有限合伙企业，相关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均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截至定向发行说明书出具之日，相关合伙企业仍在设立过程中，相关合伙企业将在设立后出资认购发行人股份。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是否已经确定。请主办券商、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材料显示，2023年8月31日、2023年10月13日，公司分别召开董事会、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发行对象定向发行内资股有关事项的议案。请申请人补充披露董事会、股东大会相关召开、表决、回避、计票方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存在潜在问题和纠纷。请主办券商、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材料显示，主办券商、申请人律师未对股东是否存在股权质押或冻结情况发表明确意见。请主办券商和申请人律师针对前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同时针对资金占用、违规担保情形，请主办券商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5.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披露了部分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情况，但未详细披露营业收入构成、存货等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的具体情况。请申请人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的规定，补充披露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比较分析情况。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6.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未详细披露销售费用主要构成，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公司销售费用主要构成，公司推广活动开展是否合法合规，相关内部控制是否有效，推广服务商与申请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相关交易的公允性，公司销售费用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存在向其客户单位进行商业贿赂的情形。请主办券商、申请人律师、会计师结合上述情况，对公司销售推广活动开展的合法合规性、费用支出真实性、内控有效性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